
 

重庆三峡水利电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事前认可意见 

     

   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发行股份

及支付现金购买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联合能源）88.55%

股权及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长兴电力）100%股权（长兴电力

持有联合能源 10.95%股权）并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：本次交易）。 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

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认真负责、独立判断的态度，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

第八次会议（以下简称：本次会议）召开前，对拟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修

订<重庆三峡水利电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

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签订

附生效条件的<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、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

议>的议案》（以下简称：相关议案）进行了审阅。经审慎分析，我们认为： 

1、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我们就拟提交本次董

事会审议的《关于修订<重庆三峡水利电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>及其摘要

的议案》予以事前认可。 

2、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

议、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相关内容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

发行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及股东

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   综上，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进行审议，届

时公司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。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